
湛社保C2018] 147号

火J：印发《湛江市尽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

    登 汜 规 程 （ 暂 行） 的 通 知 》

各县（市、区）社保局：

    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异地就医登记管理工作，根据《转发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

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7] 355号）的要

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局拟定了《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

登记规程（暂行）》，现印发给你们，请按规程做好参保人的宣传

解答及业务经办工作。

    此规程自2 01 8年5月1日起执行。

湛江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

    2 01 8年 4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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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市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规程

    （暂行）

    为加强和规范我市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登记备案工作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医疗费用结算工作的

指导意见》（人社部发E2014] 93号）  、《转发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财政部关于做好基本医疗保险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

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粤人社函[2017] 355号）等规定，结合

我市实际，制定本规程。

    一、适用险种及办理范围

    本规程所称异地就医包括省内异地就医和跨省异地就医，适

用于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

医参保人（以下简称“异地就医人员”）。在符合以下条件时，省

内和跨省异地就医人员直接备案到就医地市（到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享受

特门资格的，再选择就医地1家医院作为门诊特定病种定点医疗

机构。在我市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下列人员，可申请办理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登记备案：

  （一）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退 休 后 在 异 地 定 居 并 且 户 籍 迁 入 定 居 地 的 人 员 。

    一2一



  （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异地长期居住生活的居民医保参保人和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

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部队转业自主择业人员、单位内退人员。

    （三）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用人单位派驻异地工作（学习）连续达6个月以上的人员。

    （四）异地转诊人员

    参保人因病情需要由我市三类定点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门诊

或住院转院到异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的人员。

    以上异地就医人员在按照规定办理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后

在就医地上线的医疗机构住院医疗费用与我市同级别医疗机构相

同报销标准直接结算。

    二、办理所需资料

    参保人申请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时，提交参保人社会保障卡原

件及复印件，代办的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并按

以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所有复印件要求A4纸）；单位及其他部

门等出具的凭证须加盖公章。

    （一）异地安置退休人员

    提供异地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

    （二）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1． 提 供 异 地 户 口 本 或 居 住 证 原 件及 复 印件 。

    2．部队转业自主择业的，需提供自主择业证明。



    3．单位内退的，需提供内退证明。

    4．投靠直系亲属或配偶的，提供直系亲属或配偶的异地户口

本或居住证原件及复印件和双方关系证明（结婚证、户口本或公

安机关、村居委、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

    （三）常驻异地工作人员

    1．驻外机构工作人员凭单位的派驻证明和驻外机构代码证或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公司劳务派遣异地工作人员（含人力资源公司），需提供派

遣证明；有被派驻公司的，须提供被派驻公司出具的事实劳动关

系证明。

    3．异地脱产学习预计超过6个月的，凭单位人力劳资部门的

相关证明和异地学校就读证明。

    4．特殊情况的野外、海上平台、办案人员（公、检、法、军）

短期的国内的派驻工作等，凭单位证明。

    （四）异地转诊人员

    因病需转诊至异地就医的，市区参保人凭三类定点医院或县

（市）人民医院出具的转院证明，  （需跨省联网医院直接结算的

异地就医人员提供社会保障卡）由出具证明医院办理异地就医转

诊登记手续。

    三、异地就医登记时效

    （一）异地就医人员原则上须在就医前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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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先行就医的，可在出院结算前向参保地

社 保 经 办 机 构 提 交 资 料 申 请 补 办 异 地 就 医 登 记 手 续 。

    （二）经办部门凭参保人提供的居住证和单位证明的有效期

办理异地居住就医登记。当居住证到期或驻外工作、学习时间结

束时，异地就医登记自动失效。

    （三）异地转诊登记须由出具转诊证明的定点医院在出院后1

个月内办理，自转院登记起6个月内有效。中途变更转诊医院需

向本市三类定点医院或县级人民医院重新申请办理异地转诊登记。

    （四）当参保人选择就医地1家医院作为异地特门定点医院后，

原参保地的定点医院的特门待遇资格自动取消。

    四、异地就医登记变更及取消

    参保人或代办人携带参保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办的同

时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Ⅸ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表》，到业务窗口填写Ⅸ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申请办理

变更异地特门定点医院或取消异地就医登记备案手续；参保人变

更就医地市的，按本规程重新申请办理。

    五、办理流程

    1．符 合办理条件 的异地就医 人员，提交资料申请。

    2．经办机构审核，资料齐全、符合办理条件的，当场受理，

并按业务系统中异地就医登记的操作要求，做好异地就医登记备

案，打印<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5-



    3．经办机构工作人员打印正确的《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

表》-式两份，双方签名确认并加盖印章，一份参保人存留，一

份经办机构留档。

    4．归档：参保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及《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

案 表 》 按 广 东 省 社 保 局 有 关 档 案 要 求 进 行 归 档 。

    六、异地就医人员待遇标准

    异地就医人员待遇标准按照《关于调整我市城乡居民医保异

地就医待遇的通知》（湛人社[2016] 400号）、《关于调整我市城

镇职工医疗保险异地就医待遇的通知》（湛人社[2017] 53号）执

行。未办理异地就医登记手续的器官移植术的参保人异地就医待

遇标准参照本地报销待遇执行。

附件：1．湛江市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2．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



附件1

广东省异地就医登记备案表
鲁寮蝙号

    姓名     惶别 睑种

l，职工匡保
2，城乡居民匡保

3，城镇居民医保
4，新在合

  ̂员类别

1．异地安置退休.A.员
2、异地长期居住人员

3．常驻异地工作 员̂
4、乒地转爹 员̂

    登记典别
    l，新增

    2、变夏

牡舍保障号码
社会保证年卡号

    （可选）
    参保地
  泉雇住址

  异地氍暴地址

  联幕电话l   联皋电话2

  转往右
  （市，区）

    地区
  （市、州）

  县（区）

  是否巳中请
  门≯特殊精神

  异地特定门爹定点匡睫名稗

    ■●曩示
    l辟省乒地兢匮执行兢匡地目录、}慑地起什巍封珥矗及支付比铡；辟省异地兢匡执行医地目
录，奉保地起付蛙封】更照器支付比例。圈各地目录差乒，直接姑算与回参儡地报销可拒存在特逼差．
■于正常现童。
    2办理鲁寮叶直接鲁寨到蓑庄地市囊省侪。参保人员报据病{t，屠住地、交通苹情况．鲁主选择
麓匡地开通的肆省定点医疗机构住睫就匪。
    3到北京，无漳，上海，tK，海南、酉簋和新疆兵团兢医，鲁童到】It匿省甜即可。
    4．束接规定办理登记鲁囊手壤．最在麓匡地非省由（辟省）直接结算定点匿疗机构发生盼匿，r妻
甩，按争保地现有坦定办毫。

鲁注：

    本人
（被委托人）
    签名

    填表日期

    以下内吝由●慑地虽办IL构壤写

  甘抖典型

口l户口迁至异地：声a本或身份证原件政复印件；    口4．N爹证啊材辩：

口2已办理居住证：提供居住证或复印件；    口5．书面熏诺书
口3单位提供证明；

●鼓期
]l长期有蚊    口2}儡赣羹单室内有妓

口3有营息止叶问：    革  月    日车    年  月    习

蛭 办 机 构 ：     联 系 电 话 经办 ：̂    蛭办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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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定点医疗机构就诊变更申请书

本人

社保局

为本地口／异地口(

因

为

为

口变更原特门定点医院

市）就医参保人，现
申请：

口变更原异地就医登记地

    枣f省。

口取消异地就医登记。

附件：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口

    代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口

    申请人委托书口

申 请 人 ：

代 办 人 ：

申请日期：

枣f雀


